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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文件

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南县城镇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

（南政发〔2025〕8 号）

县政府办公室文件

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县涉企行政检查“白名

单”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南政办发〔2025〕7 号）

人事任免文件

南县人民政府关于陈金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南政人

〔2025〕12 号）

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刘畅廖胜华等同志正式任职的通知 （南

政人〔2025〕13 号）

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孟文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南政人

〔2025〕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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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政发〔2025〕8号

南县人民政府关于

公布南县城镇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为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强化土地资产管理，促进县域经济

发展，根据《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同意公布实施南县城镇基

准地价更新成果的函》，现将我县城镇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予以

公布。本基准地价自 2025 年 11 月 15 日起施行，2021 年 3 月

公布的基准地价同时废止。

附件：南县城镇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一览表

南县人民政府

2025年 11月 10日



附件

南县城镇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一览表
一、基准地价内涵

表 1 南县城区基准地价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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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南县乡镇基准地价内涵

二、基准地价

表 3 南县城区级别基准地价
单位：元/平方米

用地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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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用地 498 438 389 351 32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751 662 512 459 391

公用设施用地 499 440 392 352 325

表 4 南县乡镇级别基准地价
单位：元/平方米

等别 乡镇名称 用地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等 茅草街镇

商业服务业用地 1015 792 400

居住用地 471 318 258

工矿用地 257 188 168

仓储用地 257 188 16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65 248 205

公用设施用地 260 190 170

二等

浪拔湖镇、三

仙湖镇、华阁

镇、厂窖镇

商业服务业用地 796 601 388

居住用地 464 309 253

工矿用地 255 185 165

仓储用地 255 185 16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60 244 201

公用设施用地 256 186 166

三等

明山头镇、青

树嘴镇、麻河

口镇

商业服务业用地 673 548 368

居住用地 461 292 251

工矿用地 252 178 162

仓储用地 252 178 16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56 235 199

公用设施用地 253 180 165

四等

武圣宫镇、中

鱼口镇、乌嘴

乡

商业服务业用地 509 327 /

居住用地 342 242 /

工矿用地 208 158 /

仓储用地 208 158 /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75 193 /

公用设施用地 210 159 /

表 5 南县城区商业服务业用地路线价
单位：米、元/平方米

编号 道路名称 路线起点 路线终点 所属级别 道路类型 标准深度 路线价

Ⅰ-01 兴盛大道 1 南华路 学宫路 一级 主干道 20 5502

Ⅰ-02 兴盛大道 2 沿湖路 南华路 一级 主干道 20 4734

Ⅰ-03 兴盛大道 3 涂家台路 沿湖路 一级 主干道 20 3698

Ⅰ-04 南洲路 1 南华路 官正街 一级 主干道 20 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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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道路名称 路线起点 路线终点 所属级别 道路类型 标准深度 路线价

Ⅰ-05 南洲路 2 沿湖路 南华路 一级 主干道 20 6216

Ⅰ-06 南洲路 3 涂家台路 沿湖路 一级 主干道 20 3756

Ⅰ-07 涂家台路 1 南洲路 走马湖路 一级 次干道 16 3725

Ⅰ-08 涂家台路 2 走马湖路 兴盛路 一级 次干道 16 3698

Ⅰ-09 永红路 1 南华路 学宫路 一级 次干道 16 3692

Ⅰ-10 永红路 2 县委党校 赤松路 一级 次干道 16 3617

Ⅰ-11 永红路 3 赤松路 南华路 一级 次干道 16 3605

Ⅰ-12 赤松路 1 林荫路 南洲路 一级 支路 12 3599

Ⅰ-13 赤松路 2 南洲路 兴盛路 一级 支路 12 3596

Ⅰ-14 林荫路 1 人民路 赤松路 一级 主干道 20 4621

Ⅰ-15 南华路 1 南洲路 永红路 一级 主干道 20 7842

Ⅰ-16 南华路 2 永红路 兴盛路 一级 主干道 20 5165

Ⅰ-17 人民路 1 南洲路 永红路 一级 次干道 16 3626

Ⅰ-18 人民路 2 林荫路 南洲路 一级 次干道 16 3616

Ⅰ-19 沿湖路 1 南洲路 兴盛路 一级 主干道 20 4062

Ⅰ-20 学宫路 1 南洲路 永红路 一级 支路 12 3610

Ⅰ-21 学宫路 2 永红路 兴盛东路 一级 支路 12 3597

Ⅱ-22 南华路 3 林荫路 南洲路 二级 主干道 20 6782

Ⅱ-23 东正街 南华路 官正街 二级 支路 12 3492

Ⅱ-24 老正街 1 南洲路 东正街 二级 支路 12 3858

Ⅱ-25 勒马山路 1 沿湖路 迎宾路 二级 次干道 16 2198

Ⅱ-26 九都山路 1 南洲路 兴盛路 二级 主干道 20 2302

Ⅱ-27 沿湖路 2 勒马山路 南洲路 二级 主干道 20 2588

Ⅱ-28 兴盛大道 4 运河东路 九都山路 二级 主干道 20 2698

Ⅱ-29 永安路 1 南洲路 围城渠路 二级 次干道 16 2260

Ⅱ-30 永红路 4 学宫路 永安路 二级 次干道 16 2335

Ⅱ-31 南华路 4 勒马山路 林荫路 二级 主干道 20 2732

Ⅱ-32 沿湖路 3 兴盛路 宋田路 二级 主干道 20 3005

Ⅱ-33 林荫路 3 沿湖路 人民路 二级 主干道 20 2936

Ⅱ-34 泰济街 滨水路 南洲路 二级 支路 12 2201

Ⅱ-35 永安路 2 围城渠路 兴盛东路 二级 次干道 16 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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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道路名称 路线起点 路线终点 所属级别 道路类型 标准深度 路线价

Ⅱ-36 九都山路 2 兴盛路 宋田路 二级 主干道 20 3476

Ⅱ-37 南洲路 4 九都山路 涂家台路 二级 主干道 20 3534

Ⅱ-38 涂家台路 3 兴盛路 宋田路 二级 次干道 16 3128

Ⅱ-39 老正街 2 东正街 滨江路 二级 支路 12 2208

Ⅱ-40 兴盛大道 5 九都山路 涂家台路 二级 主干道 20 3668

Ⅱ-41 宋田路 2 九都山路 沿湖路 二级 支路 12 2315

Ⅱ-42 宋田路 1 沿湖路 南华路 二级 支路 12 2342

Ⅱ-43 走马湖路 九都山路 涂家台路 二级 支路 12 2353

Ⅱ-44 朝阳路 沿湖路 通运路 二级 支路 12 2386

Ⅱ-45 通运路 勒马山路 林荫路 二级 支路 12 2565

Ⅱ-46 南洲路 5 学宫路 永安路 二级 主干道 20 3668

Ⅱ-47 官正街 南洲路 滨江路 二级 支路 12 2962

Ⅱ-48 兴盛大道 6 永安路 滨江路 二级 主干道 20 3705

Ⅱ-49 南华路 5 兴盛路 金穗路 二级 主干道 20 3786

Ⅱ-50 兴盛大道 7 学宫路 永安路 二级 主干道 20 4273

Ⅱ-51 涂家台路 4 宋田路 桂花园路 二级 次干道 16 2130

Ⅱ-52 桂花园路 1 九都山路 沿湖路 二级 主干道 20 2198

Ⅱ-53 沿湖路 4 宋田路 桂花园路 二级 主干道 20 2219

Ⅱ-54 南洲路 6 运河东路 九都山路 二级 主干道 20 2472

Ⅱ-55 林荫路 2 赤松路 南华路 二级 主干道 20 4515

Ⅲ-56 桂花园路 2 运河东路 九都山路 三级 主干道 20 1395

Ⅲ-57 新颜路 1 南洲路 兴盛路 三级 支路 12 1420

Ⅲ-58 荷香路 运河东路 九都山路 三级 支路 12 1623

Ⅲ-59 兴盛大道 8 太阳山路 运河西路 三级 主干道 20 1351

Ⅲ-60 围城渠路 永安路 滨江路 三级 支路 12 1618

Ⅲ-61 振兴路 南茅运河 藕池河 三级 主干道 20 1403

Ⅲ-62 九都山路 3 宋田路 桂花园路 三级 主干道 20 2212

Ⅲ-63 桂花园路 3 沿湖路 南华路 三级 主干道 20 1452

Ⅲ-64 九都山路 4 勒马山路 南洲路 三级 主干道 20 2265

Ⅲ-65 南洲路 7 永安路 东堤尾路 三级 主干道 20 2205

Ⅲ-66 南华路 6 金穗路 桂花园路 三级 主干道 20 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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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道路名称 路线起点 路线终点 所属级别 道路类型 标准深度 路线价

Ⅲ-67 石叽头路 永安路 围城渠路 三级 支路 12 1733

Ⅲ-68 洪山路 荷香路 南洲路 三级 支路 12 1786

Ⅲ-69 勒马山路 2 运河东路 沿湖路 三级 次干道 16 1512

Ⅲ-70 运河东路 宋田路 桂花园路 三级 主干道 20 1315

Ⅲ-71 新颜路 2 兴盛路 荷花路 三级 支路 12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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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X D R — 2 0 2 5 — 0 1 0 0 3

南 政 办 发 〔 2 0 2 5 〕 7 号

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南县涉企行政检查

“白名单”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及中央、省、市属驻南有关单位：

《南县涉企行政检查“白名单”制度实施方案》已经县人民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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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县涉企行政检查“白名单”制度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

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

〔2024〕54 号）、《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湖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湘政办发〔2025〕5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和上级有关规

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

监管效能，减少行政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过度干预，

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引导企业规范合法经营，推动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营造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公平高效

的法治环境，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目标任务。对我县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部门、法律

法规及规章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依法接受委托从事行政执

法活动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执法单位），以现行法律法规及规

章为基本遵循，面向我县所有企业，实行涉企行政检查“白名单”

制度，即执法单位根据企业信用体系评价，分级分类将信用良

好、守法经营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纳入企业行政检查“白名

单”，除法律法规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不再对“白名单”企业进行日

常检查和现场检查。着力解决检查频次过多、重复检查等影响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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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问题，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营造“无需

不扰、有需必应，能解尽解、无解释明”的营商环境。

二、认定条件

认定“白名单”企业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近一年内未被任何行政执法单位施以行政强制措施

（查封场所、设施或财物，扣押财物等）或处以重大行政处罚

（较大数额罚款、吊销许可证件或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

等），近三年未发生安全、质量、环境等事故，且年度内检查发

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已按要求完成整体销号。

（二）企业和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在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国信用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征信系统等无不良记录、无违法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不存在向党员干部、国家公职人员

违规赠送礼品、礼金、消费卡（券），行贿等违纪违法行为。

（四）重视企业管理，按时依法缴纳各种税费，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参与和支持南县发展。

鼓励将符合行业标准规范，内部管理符合国家要求，楼宇运

营管理主体日常服务管理到位的企业整体纳入“白名单”。

三、认定程序

（一）名单推荐

各乡镇、高新区结合纳入条件和标准，组织对辖县内企业集

中摸底调查，结合实际，筛选符合条件的企业，于每年 9 月 1 日

前向县司法局报送“白名单”企业推荐名单。

（二）部门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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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司法局联合县优化办于每年 9 月 30 日前组织县纪委监委、

县公安局、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县发展和改革局、县科

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

生态环境局南县分局、县税务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及行政执法单位

进行联审，初步确定“白名单”。

（三）公开公示

县司法局于每年 10 月份将联审通过的“白名单”向社会公示，

征求各方意见。公示有异议的企业，重新组织联审。

（四）正式发布

县司法局将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白名单”企业提请县人民政府

审定后，于每年 10 月底对外发布。

四、检查情形

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建立实施分类检查制度，对“白

名单”企业现场检查事项和检查频次按以下三种情形执行：

（一）应查情形。除上级发起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及安

全生产日常监管或因突发紧急事件、举报投诉、媒体曝光等检查

事项外，对上级开展的各类专项检查等特定检查事项，相关行政

执法单位应积极协调，争取“白名单”企业不列入检查范围；若必

须涉及“白名单”企业，相关行政执法单位应制定检查计划（对

象、内容、时间、频次等）并报县司法局备案审核后，方可开展

现场检查，检查次数应在达到上级要求和检查效果前提下最大限

度进行压减，不得擅自扩大检查范围、重复检查。

（二）限查情形。对法律法规及规章明文规定和上级有明确

要求，必须达到企业现场检查全覆盖或规定次数的特定行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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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行政执法单位应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和要求，开展规定次数的现

场检查。

（三）不查情形。除应查、限查两种情形规定外，任何行政

执法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到“白名单”企业自行开展任何形式的现

场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减少检查频次。对纳入白名单的企业，除涉及投诉举

报、大数据监测发现问题、转办交办案件线索、法律法规和规章

明文规定或上级主管部门依法明确要求的检查以及重点领域安全

检查等情形外，不进行现场检查。

（二）实行审慎监管。提高执法的精准度和执法效能，落实

“进一次门，查多项事”监管措施。执法检查应当公正文明规范，

将普法教育贯穿于行政检查全过程，注重采取说服教育、劝导示

范、指导约谈等柔性执法方式，落实首违不罚、轻微违法免罚减

罚、学法考法免罚减罚等相关规定。

（三）强化服务指导。定期组织执法人员为“白名单”企业提

供政策解读、标准宣贯、质量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培训

和指导服务，帮助企业提升合规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六、推进机制

（一）检查计划备案统筹机制。依托“湖南省行政执法和行政

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完善我县“白名单”制度信息化功能。各行

政执法单位于每月 5 日前将“白名单”企业上月现场检查结果、本

月现场检查计划（对象、内容、时间、频次等）报县司法局备案

审核后录入检查平台，未纳入计划的自行检查行为不得实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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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企业宁静日”，各行政执法单位现场检查一般应安排在每月末

10 天内进行。县司法局负责统筹评估优化联合检查事项，明确联

合检查单位优先级，最大限度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牵

头单位：县司法局；责任单位：各行政执法单位）

（二）“白名单”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对首批“白名单”发布后

达到认定条件的企业，由乡镇、高新区和行业主管部门及时提出

认定申请，县司法局与县优化办联合统筹组织评审，动态纳入“白

名单”制度。对发生违法违规行为并被处以行政处罚的“白名单”企

业，相关行政执法单位负责及时将处罚情况报送至县司法局，由

县司法局组织确认，即时移出“白名单”，一年内取消“白名单”评

选资格，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后纳入正常检查，予以重点监管。对

退出后重新入选“白名单”的企业，设定“观察期”，三个月内接受

相关行政执法单位的常规现场检查，县司法局负责做好监督工

作，相关情况及时报县优化办。（牵头单位：县司法局；责任单

位：各行政执法单位）

（三）“双随机、一公开”优检机制。在全面落实上级发起的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事项基础上，对我县行政执法单位自行发

起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事项，优化“白名单”企业现场检查行

为，尽量避免打扰“白名单”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牵头单

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任单位：各行政执法单位）

（四）检查结果互认互用机制。各行政执法单位对各自的检

查处置结果实行首检责任制，即首检部门需对处置结果负责，检

查对象、检查时间、检查事项、检查过程、检查结果等相关数据

信息要互认互用、结果共享，无特殊情况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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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重复现场检查。（牵头单位：县司法局；责任单位：各行政

执法单位）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县级工作专班，司法局负责具体

实施，组织相关单位统筹抓好“白名单”企业认定、管理和监督等

相关工作。

（二）强化智慧监管。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打通信息壁垒，

畅通信息渠道，规范信息运转，推动监管数据畅通共享、监管效

能精准高效。

（三）严格监督检查。县司法局负责对涉企行政检查“白名

单”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随机抽查，定期听取“白名单”企

业意见建议，对违反本规定的行政执法单位，依法启动监督程

序；情节严重的，由县纪委监委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四）浓厚宣传氛围。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和网站、

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兴媒体，加强对涉企行政检查“白名单”制

度的宣传报道，提升知晓度，扩大社会影响力，进一步优化我县

营商环境。

八、其他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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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政 人 〔 2 0 2 5 〕 1 2 号

南县人民政府

关于陈金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县人民政府决定：

免去陈金辉同志的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枚小花同志任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刘国强同志任南县重点项目建设事务中心主任（试用期一

年）；

免去邓劲松同志的南县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职

务；

陈立军同志任南县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

曹文政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分管日常工作的副局长；

张乐平同志任南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试用期一

年）；

陈志远同志任南县公安局政治安全保卫大队（反恐怖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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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长，免去其南县公安局麻河口派出所所长职务；

邓水波同志任南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出入境管理大队）

大队长；

彭子博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禁毒大队）大队

长，免去其南县公安局华阁派出所所长（升格前）职务；

何正明同志任南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科技信息化与

大数据实战大队）大队长；

唐飞宇同志任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管理局）大队

长（局长）；

匡未同志任南县公安局法制大队（督察审计大队）大队长

（试用期一年）；

范卫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南洲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免

去其南县公安局茅草街派出所所长（升格前）职务；

孟阳春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德昌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其南县公安局南洲派出所所长（升格前）职务；

陈凯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华阁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免

去其南县公安局青树嘴派出所所长职务；

许伟同志任南县公安局茅草街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刘国华同志的南县公安局明山头派出所所长职务；

余利辉同志任南县公安局明山头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

年）；

龙磊同志任南县公安局乌嘴派出所所长；

张宏同志任南县公安局青树嘴派出所所长，免去其南县公安

局武圣宫派出所所长职务；

免去张良同志的南县公安局三仙湖派出所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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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同志任南县公安局三仙湖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肖飞同志的南县公安局中鱼口派出所所长职务；

张国辉同志任南县公安局中鱼口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

年）；

免去任聪同志的南县公安局浪拔湖派出所所长职务；

陈浩同志任南县公安局浪拔湖派出所所长；

向尚同志任南县公安局麻河口派出所所长；

余钧同志任南县公安局武圣宫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彭长街同志的南县公安局厂窖派出所所长职务；

陈磊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厂窖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崔旺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南茅运河水上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

年）；

免去黄罗洲同志的南县水利局副局长职务；

刘冰心同志任南县商务局副局长；

刘明敏同志任南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免去陈铁辉同志的南县农机事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贾宏宇同志任南县农机事务中心副主任；

免去宋波同志的南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朱磊同志的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免去涂世辉同志的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职

务；

免去蔡新民同志的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

务；

曹丹同志任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季宝鹏同志任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试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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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以上涉及县管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职务任

免的，按照《公司法》及有关规定办理。

因调整规范职务名称，南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自然免

除，不再另行办理免职手续。

因机构改革，南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总工程师、南县市场

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局专职副局长、南县劳动监察局局长、南县公

安局指挥中心主任、南县公安局法制室主任、南县公安局刑事侦

查大队大队长、南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南县公安

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南县公安局治安拘留所所长、南县公安局巡

特警大队大队长、南县公安局九都派出所所长、南县森林公安局

局长、南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所长、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大

队长等职务自然免除，不再另行办理免职手续。

南县人民政府

2025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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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政 人 〔 2 0 2 5 〕 1 3 号

南县人民政府

关于刘畅廖胜华等同志正式任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下列同志试用期满，县人民政府决定正式任职（任职时间从

试用之日起计算）：

南县审计局总审计师刘畅同志；

南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廖胜华同志。

南县人民政府

2025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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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政 人 〔 2 0 2 5 〕 1 4 号

南县人民政府

关于孟文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县人民政府决定：

孟文辉同志任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董旋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南洲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秦阳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南洲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朱朝飞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南洲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

年）；

彭四万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南洲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

年）；

周欣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德昌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喻海林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德昌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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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侠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德昌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

年）；

吴勇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华阁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刘勇拓同志任南县公安局华阁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

年）；

李大为同志任南县公安局茅草街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

年）；

莫蛟同志任南县公安局茅草街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

年）；

夏畅同志任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免去其南县自然资源

修复事务中心主任职务；

肖敏祥同志任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吴当同志任南县市场服务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免去臧得志同志的南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职务；

宋财友同志任南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免去叶君同志的南县农机事务中心主任职务；

高建彬同志任南县农机事务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免去

其南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职务；

黄倍伟同志任南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副主任（试用期一

年）；

余柏沅同志任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试用期一

年）；

免去王波同志的乌嘴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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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黄尹同志任乌嘴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试用期一

年）；

卢林同志任茅草街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试用期一

年）；

免去沈刚同志的武圣宫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兼）职

务；

何豪同志任武圣宫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试用期一

年）；

以上涉及县管国有企业总经理任职的，按照《公司法》及有

关规定办理。

因机构改革或更名，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南县

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开发建设局局长，南县公安局的警务保障

室主任、情报信息中心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看守所

所长、森林公安局副局长、八百弓派出所所长，南县公安局交通

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执法监督中队中队长、综合指导中队中队

长、事故处理中队中队长、科技和设施中队中队长、巡逻中队中

队长、一中队中队长、二中队中队长、三中队中队长、四中队中

队长、五中队中队长、车辆管理所所长等职务自然免除，不再另

行办理免职手续。

南县人民政府

2025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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